
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新政要点
及填报操作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财务处



前 言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仁们：

您们好！
《新个人所得税法》施行以来的第一次“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工

作”即将在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开展，为了开展好2019年
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财务处制作了这个“个人所得税汇算清
缴业务宣传培训资料PPT”提供给你们学习掌握。如有不解之处，请
致电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财务处，联系电话： 42461201。财务处将及
时提供咨询等服务。

在这庚子鼠年之际，真诚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百毒不侵，阖家
幸福！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财务处
20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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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及稽查风险概述



一、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及稽查风险概述



二、新个人所得税法相关配套政策及文件

9、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4
号
10、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涉及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
第94号
1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7号
1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部分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6号
13、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99号
1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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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二）汇算清缴税额的计算—计算公式



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三）汇算清缴税额的计算—收入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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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四）汇算清缴税额的计算—专项扣除

专项扣除包括：个人负担的三险一金



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五）汇算清缴税额的计算—专项附加扣除项目



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六）汇算清缴税额的计算—其他扣除



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七）汇算清缴税额的计算—综合所得税率表



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八）汇算清缴税额的计算—注意事项

1、年度汇算不包括：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
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偶然所得。不并入综合所得的项目，
如解除劳动合同、提前退休、内部退养等一次补偿收入，纳税
人选择不并入综合所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

2、年度汇算之所以称为“年度”，即仅限于计算并结清本年
度的应退或者应补税款，不涉及以前或以后年度。 2019年度
汇算，汇算的是2019年1月1 日至12月31日期 间实际取得的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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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汇算清缴人群—免予办理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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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汇算清缴人群—免予办理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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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汇算清缴人群—补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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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汇算清缴人群—补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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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汇算清缴人群—退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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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汇算清缴人群—退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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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汇算清缴人群—退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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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汇算清缴人群—退税人群



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十三）汇算清缴的方式及渠道



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十三）自己办理的方式及渠道



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十三）单位办理的方式及注意事项



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承诺声明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

本人 (身份证/纳税人识别号： )，现任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部门员工，就2019年度综合
所得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有关情况声明如下（二选一）：

1.本人 （姓名）选择自行办理汇算清缴；
2.本人 （姓名）选择委托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000709355984P）办理汇算清
缴。本人承诺，于2020年4月30日前如实提供本人2019年度在本单位以外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工资薪金、劳
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相关扣除、享受税收优惠等信息，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

3、本人 （姓名）选择委托委托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以外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办理汇算清缴。

请所有需要进行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教职员工于2020年4月30日前将选择办理汇算清缴的声明
交由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财务处留底备查。

若有隐瞒、虚报相关信息等行为，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与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无关，特此声明！

承诺人（签名）

日期：



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十四）委托他人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



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十五）汇算清缴时间



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十六）退补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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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适用于纳税年度内仅从中国境内

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下称

“综合所得”）的居民个人，按税法规定进行年度汇算。、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简易版）》:适用于纳税年度内仅从中国境

内取得综合所得，且年综合所得收入额不超过6万元的居民个人，按税法规定进

行年度汇算。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问答版）》: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居民个人

完成纳税申报，适用于纳税年度内仅从中国境内取得综合所得的居民个人，按

税法规定进行年度汇算。

与汇算清缴有关的几个表



一、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亍居民个人纳税年度内仅从中国境内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下称“综合所得”），按照税法规定进行个人所

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居民个人纳税年度内取得境外所得的，丌适用本表。

二、报送期限

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1日至6月

3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报，并报送本表。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



（一）表头项目

1.税款所属期：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

月31日。

2..纳税人识别号：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

的，填写税务机关赋予的纳税人识别号。

（二）基本情况

（三）纳税地点

居民个人根据任职受雇情况，在选项1和选

项2之间选择其一，并填写相应信息

（四）申报类型

未曾办理过年度汇算申报，勾选“首次申

报”；已办理过年度汇算申报，但有误需要更

正的，勾选“更正申报”。



（五）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算

1.“收入合计”：居民个人取得的综合所得收

入合计金额。第2行+第3行+第4行+第5行。
2.“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
许权使用费”：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需要并入
综合所得计税的“工资、薪金”“劳务报
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收入金额。
3.费用合计”：根据相关行次计算填报。
第6行=（第3行+第4行+第5行）×20%。
4.“免税收入合计”：居民个人取得的符合税
法规定的免税收入合计金额。
5.“稿酬所得免税部分”：根据相关行次计算
填报。=第4行×(1-20%）×30%。
6.“其他免税收入”：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除
第8行以外的符合税法规定的免税收入合计，并
按规定附报《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
7.“减除费用”：填写税法规定的减除费用。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有十个方面：

（一）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
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
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二）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三）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

津贴；
（四）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五）保险赔款；
（六）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退役金；
（七）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

工的安家费、退职费、基本养老金或者退休
费、离休费、离休生活补助费；

（八）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
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
和其他人员的所得；

（九）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
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

（十）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免税所得。
前款第十项免税规定，由国务院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情况1：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月

缴费额大于200元，本期扣除金

额填写200元。

情况2：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月

缴费额小于200元，本期扣除金

额填写月缴费额。



 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严重自然灾害地区的捐赠，未超过纳税人申报

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直接捐赠不能扣；

 在综合所得、经营所得中扣除的，扣除限额分别为当年综合所得、当年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的

百分之三十；

 在分类所得中扣除的，扣除限额为当月分类所得应纳税所得额的百分之三十。

 在当期一个所得项目扣除不完的公益捐赠支出，可以按规定在其他所得项目中继续扣除；



无住所居民个人预缴时因预判为非居民个人而按取得数月奖金计算缴税的，

汇缴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将一笔数月奖金按照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算。



怎么查询自己已经缴纳了多少税？怎么才能算出自己应该补税还是退税，具

体补多少或者退多少







【案例】林先生为中国居民，在境内甲企业任职，2019年1月-12月每月在甲
企业取得工资薪金收入16000元，无其他免税收入，每季度最后一个月取得
30000元季度考核奖金收入；每月缴纳三险一金3200元（基本养老保险：
1150元，基本医疗保险：300元，失业保险：50元，住房公积金：1700元），
每月可以办理的专项附加扣除为3000元（子女教育：1000元，住房贷款利息：
1000元，赡养老人：1000元）。另外，2019年3月取得劳务报酬收入3000元，
稿酬收入2000元，6月取得劳务报酬收入30000 元，特许权使用费收入2000元。
假设林先生2019年全年已经预缴除年终一次性奖金外的个人所得税24648元。
2019年3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12000元，选择单独计税，缴纳税款360元。
无捐赠事项，无税额调整事项。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税额计算及填报举例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税额计算及填报举例



（二）其他综合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预扣预缴：
Ø按次预扣税款，同一扣缴单位同一个月内发放的同类上述所得，原则上应当合
并预扣税款。
Ø不同单位发放的上述所得，既使在同一个月内，个人在年度中间不需要汇总补
税，待次年办理汇算清缴时统一处理。
Ø每次收入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费用后的余
额为收入额；其中，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
Ø减除费用：预扣预缴税款时，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每
次收入不超过四千元的，减除费用按八百元计算；每次收入四千元以上的，减除
费用按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计算。
Ø应纳税所得额：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每次收入额
为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应预扣预缴税额。
Ø劳务报酬所得适用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二（累进税率20%至40%），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适用百分之二十的比例预扣率。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税额计算及填报举例





其他综合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计算

1.2019年3月，取得劳务报酬收入3000元，稿酬收入2000元

（1）劳务报酬所得预缴个人所得税：（3000-800）*20%=440元
（2）稿酬所得预缴个人所得税： 【2000-800】*（1-30%）*20%=168元
根据附表，林先生3月工资薪金收入预扣预缴税款为1632元，3月合计预扣预缴：
1632+440+168=2240元

2.2019年6月，取得劳务报酬30000元，特许权使用费所得2000元

（1）计算劳务报酬收入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30000*（1-20%）】*30%-2000=5200元
（2）计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2000-800）*20%=240元
根据附表，林先生6月工资薪金收入预扣预缴税款为3480元，6月合计预扣预缴：
3480+5200+240=8920元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税额计算及填报举例



2019年度汇算应退或应补税额=[（综合所得收入额-60000元-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2019年已预缴税额 。

2019年度汇算仅计算并结清本年度综合所得的应退或者应补税款，不涉及以前或往
后年度，也不涉及财产租赁等分类所得，以及按规定可以不并入综合所得计算纳税的
全年一次性奖金等所得。

工资薪金收入额=192000（工资）+120000（季度考核奖金）
劳务报酬收入额=（3000+30000）*（1-20%）
稿酬收入额=2000*（1-20%）*70%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额=2000*（1-20%）

收入总额=192000+120000+（3000+30000）*（1-20%）+2000*（1-20%*70%+2000*（1-
20%）=341120元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税额计算及填报举例



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341120-60000-38400-36000=206720元
应纳税额=206720*20%-16920=24424元
已交：18600+440+168+5200+240=24648元
应退：24648-24424=224元

2.假设林先生2019年可扣符合专项附加扣除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60000元。 则：收入额
=341120元 应纳税所得额=341120-60000-38400-36000-60000=146720元 应纳税额
=146720*20%-16920=12424元
已交：18600+440+168+5200+240=24648元 应退：24648-12424=12224元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税额计算及填报举例



如果林先生纳税年度内仅从中国境内取得综合所得，未取得境外所得的，应当在
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 清缴申报，
并报送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

1.表头项目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填报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填报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填报
5.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算

（1）第2～5行“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收
入：这里填的是收入，是纯收入，尚未经过计算的收入金额。

（2）第6行“费用合计”：第6行=（第3行+第4行+第5行）×20%。（根据
税法规定，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百分
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填报
（3）第7行“免税收入合计”：稿酬所得免税部分+其他=稿酬所得
×80%×30%+其他
（4）第8行“稿酬所得免税部分”：根据相关行次计算填报。（稿酬所得的
收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第8行=第4行×（1-20%）×30%.
（5）第9行“其他免税收入”：填写林先生取得的除第8行以外的符合税法规
定的免税收入合计，并按规定附报《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财税
【2018】58号））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填报

专项扣除合计：“三险一金”，取申报表金额
第一，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居民个人，按照参保地规定的范围和标准
实际缴纳的
“三险”，汇缴时予以扣除（填报三险缴纳地点）；
第二，预缴环节没有足额扣除的“三险一金”，允许汇缴扣除；

（8）专项附加扣除合计：按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表生成可扣除金额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填报
（9）其他扣除合计=年金+商业健康保险+税延养老保险+允许扣除的税费+其他
商业健康保险：按照不超过2400元计算（财税【2017】39号） 税延养老保险：按照
当月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收入的6%和1000元孰低确定（财税
【2018】22号）。

【提示】个人购买符合条件的税收优惠型商业健康保险和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的支出，可以按规定在符合条件地区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和连续性劳务报酬中扣除；
预扣预缴时未足额享受扣除的，可以在汇算清缴时扣除
（10）准予扣除的捐赠额：不得超过扣除捐赠前的应纳税所得额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填报
（11）减免税额：减免税额大于应纳税额的，以应纳税额计算。
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减征，按照汇繳地标准执行;
汇算清缴地与预扣预缴地规定不一致的，用预扣预缴地规定计算的减免税额
与用汇算清缴地规定计算的减免税额相比较，按照孰高值确定减免税额。

（12）税额计算：汇算清缴应补/退税额＝应纳税额—减免税额—已缴税额
＝（应纳税所得额×税率一速算扣除数）—减免税额—已缴税额 其中：应
纳税所得额＝四项所得收入合计—费用合计—免税收入合计—减除费用—专
项扣除合计—专项附加扣除合计—其他扣除合计—准予扣除的捐赠额。



0 4

第一部分 个人所得的征管现状及稽查风险概述

目 录

0 6

第二部分 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概念及实务要点

第三部分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税额计算和纳税申报表填报

第四部分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APP系统操作



谢谢聆听！

再次提醒大家4月30日前提交“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承诺声明”至财务处！



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承诺声明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

本人 (身份证/纳税人识别号： )，现任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部门员工，就2019年度综合
所得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有关情况声明如下（二选一）：

1.本人 （姓名）选择自行办理汇算清缴；
2.本人 （姓名）选择委托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000709355984P）办理汇算清
缴。本人承诺，于2020年4月30日前如实提供本人2019年度在本单位以外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工资薪金、劳
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相关扣除、享受税收优惠等信息，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

3、本人 （姓名）选择委托委托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以外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办理汇算清缴。

请所有需要进行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教职员工于2020年4月30日前将选择办理汇算清缴的声明
交由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财务处留底备查。

若有隐瞒、虚报相关信息等行为，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与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无关，特此声明！

承诺人（签名）

日期：


